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变更登记（备案）
提交材料规范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外国（地区）企业有权签字人签字，代表机构盖章，制式表格详见“表格下载”。

	2
	变更（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
	详见下面说明2

	3
	批准机关的批准文件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须经批准的，应当 取得批准。外国（地区）企业应自批准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逾期申请变更登记的，外国（地区）企业应报批准机关确认原批准文件的效力或另行报批。

	4
	办理变更登记提交登记证，办理备案提交登记证复印件。办理首席代表变更或代表备案还须提交代表证
	

	5
	代表机构变更，外国（地区）企业应当在登记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告
	


说明：
1、根据《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与该外国企业业务有关的非营利性活动办事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备案）适用本规范。

2.变更（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 

◆代表机构名称变更，提供外国（地区）企业存续 2 年以上的合法营业证明 及同外国（地区）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合法营业证明由 隶属外国（地区）企业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部门出具，证明该企业主体资格或 其他有关营业存续 2 年以上。 

◆驻在场所变更，提供驻在场所合法使用相关文件。提交《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表》（表格样式详见申请书中附表）及租房协议、房产证复印件等证明文件。 

◆首席代表变更或代表备案，填写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首席代表 /代表信息表，提供首席代表/代表的任免文件和其新任首席代表/代表的身份证 明及简历。（表格样式详见申请书中附表） 

◆驻在期限变更，提供外国（地区）企业存续 2 年以上的合法营业证明复印 件和资信证明。合法营业证明，由隶属外国（地区）企业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部门出具，证明该企业主体资格或其他有关营业存续 2 年以上；资信证明应提交同该外国（地区）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本信用证明原件。

◆外国（地区）企业名称、住所变更。由该外国（地区）企业所在国家（地区）法定登记机关出具的准予名称、住所变更的证明文件。 

◆外国（地区）企业有权签字人备案，提供外国（地区）企业出具的对有权 签字人的授权或证明文件。 

◆外国（地区）企业责任形式、资本（资产）、经营范围备案，提供外国（地 区）企业责任形式、资本（资产）、经营范围发生变动的证明文件。 

◆以上涉及外国（地区）企业的变更证明文件应经外国企业所属国家或地区 公证机关及其有权机构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或代管该地区）使领 馆认证。如其本国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 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某些国家的海外属 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 该国使（领）馆认证。港澳台地区企业代表机构有关文件的公证认证按现行规定办理。

◆更换登记联络员备案，填写《联络员信息表》（表格样式详见申请书中附表），提交联络员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使用纸质材料办理登记的，直接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3、提交的登记申请文书与其它申请材料应当使用 A4 型白色纸张。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字；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字。

    4、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未注明复印件的即为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签字。

    5、提交材料涉及签署，参照申请书中申请人的注释，未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涉及代签文书的，需提交授权人委托他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且授权人应亲笔签字。

    6、提交材料、文书为为外文的，应附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的中文翻译件，由翻译单位注明“翻译准确”，并提交翻译单位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7、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实名认证系统，采用人脸识别等方式对下列人员进行实名验证。因特殊原因，当事人无法通过实名认证系统核验身份信息的，可以提交经依法公证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或者由本人持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
